
2018年5月11日 责任编辑：李 元 版式策划：赵玫兰 责任校对：续理行

声音 7

人人都有保护母亲河的义务
文/桑胜高

5月9日，记者从赛罕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
解到，该局不断加大清理
整顿无证办园的力度，日
前，该局黄合少食药监管
所对辖区内民办幼儿园进
行了集中排查。（5月10日
《北方新报》）

当下，无证办园行为

在各地都存在。问题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现有学前教

育资源相对不足，还不能

完全满足群众需求。随着

二胎政策放开后，幼教资

源紧缺更加明显，特别是

由于城乡发展不均衡，“无

证园”问题在农村更加突

出。就此而言，解决“无证

园”问题，既要堵又要疏。

所谓堵不是一关了

之，更不是通过行政手段

一刀切地强令取缔。很显

然，一味堵只会加剧适龄

儿童入园难，给幼儿家庭

增加教育成本。因此，解决

“无证园”应疏堵结合，坚

持准入一批、整改一批和

取缔一批的基本原则，对

“无证园”实施分类管理，

即对达到办园标准的“无

证园”及时颁发办园许可

证；对于存在问题，经过努

力可以整改的“无证园”，

督促其尽快整改；对存在

严重办园问题和严重缺陷

的“无证园”则坚决取缔。

事实上，一些“无证

园”都是民办幼儿园，在整

顿过程中，应通过政策支

持、财政补贴、普惠性奖励

等多种措施，对民办学前

教育机构办园进行扶持，

以弥补和缓解公办园不足

的需求，确保适龄儿童接

受基本的、有质量的学前

教育。

5月7日，赤峰市红山
区居民鲍先生给本报打来
热线电话反映，最近几个
月，在距离他所居住的希
望阳光家园小区东南角
100多米处的英金河畔，有
人不断地倾倒垃圾，把原
本美好的自然环境给破坏
了。（5月10日《北方新报》）

在河畔的景观带竟然

能有这么多垃圾，并且时间

如此之长，不能不说是个

“奇迹”。现在经过媒体曝光

后，环保部门说归环卫管。

工作有分工可以理解，是哪

个部门的职责谁就要担起

责任来。垃圾到现在还没运

走，天气一天天变暖，这里

的难闻气味岂不是还要困

扰大家很长时间。

在一座城市里，垃圾

每天都要清理，不能因为

在树林或者河边就可以忽

视。假如垃圾还没成堆时，

该清除的都清除干净了，

也许不会形成今天这般模

样。换言之，是谁该干的

活，当初就应该把本职工

作做到位了，而不是相互

推诿，以致出现今天这般

“壮观”景象。此事归根结

底还是人的思想和态度有

问题，还是本职工作做的

不到位，找出再多的拖拉

理由也说不过去。

不过，问题已经曝光，

垃圾堆放也有些时日，当务

之急不是争辩谁的责任的

问题，而是主管部门出面，

尽快恢复这里原本美好的

环境，环境问题不能等，也

等不起。垃圾清理完毕，环

境美化之后，再回过头来追

究一些人的责任不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一些人偷倒垃圾，尤其是

建筑垃圾，主要是为了节

省成本。那么，有关部门就

应该大大提高偷倒垃圾的

违法成本，让偷倒者付出

难以承受的代价，以儆效

尤。另外，还可以建立有奖

举报制度和快速应对机

制，鼓励群众参与监督举

报，接到举报后快速出击，

果断处理，让违法倾倒现

象无处遁形。

近日，为了参加社保

年审，湖北省红安县一名

90岁的老人，不得不从武

汉赶到红安，而后坐在轮

椅上被抬到位于三楼的

审核地点，“证明自己还

活着”。

九旬老人，两地奔

波，被抬上抬下，只因“第

一次年审时必须本人到

场”的规定。时值各地深

化“马上办”“网上办”“一

次办”改革之际，这样的

疏失尤其让我们感到持

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任

务之艰巨、责任之重大。

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与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

整之间，并非没有平衡

点。社保年审规定固然应

严格执行，但探索如何方

便群众，尤其是让高龄、

重病、残疾等行动不便人

群享受远程认证、上门认

证等服务同样必不可少。

事发后，当地人社部

门回应称，事件中“沟通

有误”，当地对特殊人群

的上门认证曾有安排，

“老人原所在单位人员不

清楚认证流程”。

政策再好，如果只停

留在纸上，也不会给老百

姓带来实惠。对直接面向

群众的窗口单位而言，落

实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

务型政府的相关要求，最

为重要的，莫过于把服务

切实落脚于日常具体事

务之中，落脚于帮助群众

解决实际困难的工作之

中，落脚于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的努力之

中。

当前，正值“互联网

+”政务服务逐渐推行之

际，深化“放管服”改革不

在于多挂一条标语或横

幅，而是要把“马上办”

“网上办”“一次办”这些

顺应群众期待的好措施

认真办好、加快落实。因

此，各地在强化政务服务

信息化建设的同时，应该

进一步下大力气提升工

作人员的责任心与服务

意识，把好事办好，把小

事办牢。

近日，山西临猗县政

府发布一则针对“临猗苹

果滞销”不当营销方式的

声明称，多个电商发布

“临猗苹果滞销”的营销

策划，利用打“悲情牌”营

销临猗苹果，给当地果业

品牌形象造成严重影响，

内容有诸多夸大失实之

处。据报道，除临猗苹果

外，还有多个商家以“苹

果滞销”“鲜笋滞销”“菠

萝滞销”等为由头售卖商

品，采用的都是同一名老

人的照片作为宣传图，该

老人也被戏称为“滞销大

爷”。

应该说，凡是有同情

心的人，看到各种水果或

蔬菜滞销、农民心急如

焚、欲哭无泪的“报道”

后，都会心生悲悯，进而

在善心驱使之下“抢购”

滞销果蔬。但部分商家

“悲情营销”的策划被曝

光后，无疑让很多人觉得

善心受到了愚弄和欺骗。

以摆拍方式制造假象，让

“滞销大爷”充当形象代

言人的“悲情营销”，显然

有违商业伦理，且滥用

“滞销大爷”图像的行为

还构成对其肖像权的侵

犯。

要知道，公众的善心

和善行经不起折腾与欺

骗，“悲情面纱”一旦被揭

穿，必然会招致公众憎恶

和反感。恶意透支公众同

情心的结果就是加剧冷

漠，让人们在“狼来了”心

理作用下不再轻易相信

弱者求助。

此外，所谓的“悲情

营销”除了涉嫌虚假广告

和虚假宣传外，还会给当

地产业和品牌带来不良

影响，本来质量很好很畅

销的产品被包装成“滞

销”，无疑会让人们对某

个地方的品牌形象和产

业发展产生怀疑。

总的来说，无良商家

通过精心导演获得了关

注和利润，公众的善心、

知情权以及被利用的产

业和品牌却成了受害者。

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必

须强调诚实信用和守法

经营，滥用“悲情营销”的

套路显然难以长久。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
检察院下发开展“保护黄
河”公益诉讼专项活动实
施方案，决定在呼和浩特、
包头、鄂尔多斯、巴彦淖
尔、乌海、阿拉善沿黄河六
地区开展“保护黄河”公益
诉讼专项活动，活动将持

续至2019年4月。（5月10日
《北方新报》）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

河，从古至今，她源源不

断、奔流不息，滋养着沿岸

土地，养育着沿岸人民。对

于这条养育了我们的母亲

河，我们理当报以敬畏和

感恩，不应让其遭受任何

伤害。内蒙古自治区检察

院开展的“保护黄河”公益

诉讼专项活动很有必要，

也很有针对性。其目的就

是通过法治力量来保护

黄河，让黄河得到“休养

生息”，更好地为沿岸人

民造福。从活动名称看，

活动的公益性质非常明

显，是一项维护公共利益

的有意义活动。对此，我们

必须大力支持、积极拥护，

力争让活动取得实实在在

的成效。

需要强调的是，保护

黄河，不单单是党委政府

及有关部门的责任，更是

我们所有人的责任。因为，

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和自

然环境关系到所有人的利

益。而且，生态是一个有机

整体，其一处遭到破坏，将

可能处处问题频发。

所以，在保护黄河一

事上，任何人都不应置身

事外，而应积极参与其中。

从这个角度讲，开展“保护

黄河”公益诉讼专项活动，

也有唤醒人们保护我们的

母亲河之责任心的意图。

一方面，我们应积极参与

这项公益诉讼专项行动，

积极为诉讼提供线索，让

毁坏母亲河的违法行为受

到应有惩戒。另一方面，我

们应将保护母亲河当成自

己的分内事，形成保护母

亲河的高度自觉。

评论投稿信箱：bfxbbt

xw@163.com，请注明“本

土声音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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